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法学(下)>>

13位ISBN编号：9787503659416

10位ISBN编号：7503659416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法律

作者：陈忠林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下)>>

内容概要

根据西南政法大学与法律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本教材由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科教学科研人员负责编写
。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科1953年由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等西南著名高等院校法律
系的刑法学科合并组建而成，1981年成为全国最早获得刑法学硕士授予权的刑法学科之一，2001年成
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已成为具有雄厚学科基础和优良学术传统，在全国发挥重要影响，并具有一
定国际知名度的省级重点学科。
考虑到本教材的参编人员都是具有扎实的刑法专业基础丰富的教学经验的老师，本教材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将是我校刑法学教学主要采用的教材，除明显与通说抵触或明显不符本教材编写要求的部分内容
外，主编和副主编基本上未对各章节撰写人的内容进行非文字方面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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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一）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概念和特征　　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具有以下特征：　　1．本罪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2．本罪主体为自然人特殊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人员。
刑法第163条第3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
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受贿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85条、386条之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因此，本罪主体不包括公司、企业中的上述国家工作人员。
　　3．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
　　4．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公司、企业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经办公共事务
的便利条件。
索取他人财物不需要以为他人谋利益为要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则必须以为他人谋利益为要件。
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系因请托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而收受其财物，即可构成本罪。
刑法第163条第2款规定：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
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当以本罪定罪处罚。
　　《追诉标准》第8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5000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认定　　认定本罪时，主要应当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一是
应当注意区分本罪与收取劳务报酬的界限，关键是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为对方提供劳动（包括体力、脑
力劳动）或服务（包括技术、咨询、中介、信息等服务）的事实，但应注意识别“劳务报酬”掩盖下
的钱权交易；二是应当注意区分本罪与借贷、受赠等民事活动的界限，关键在于查明其是否属于真正
的借贷、受赠关系，注意识别以“借贷、受赠”为名而行索贿、受贿之实的情形；三是应当注意区分
本罪与正常人际交往中收取礼物、礼金的界限，特别应当注意识别形“礼”而实贿的现象；四是应当
注意区分本罪与收受“红包”等“灰色收入”的界限，关键应看是具有特定的请托事项还是基于一般
的交际应酬；五是应当注意区分本罪与应邀参加吃喝玩乐等消费活动的界限，关键应看是行为人以吃
请为名直接收钱，还是只参加消费而由对方“埋单”；六是应当注意区分本罪与接受非财产性利益的
界限。
尽管理论上有人主张诸如调动、加薪、晋职、晋级、提干、入党、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都应该作为
贿赂，但是根据刑法规定，只有接受对方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如接受对方为其“报销”、代付各种费
用，接受各种免费劳务，接受对方免除债务等）才能构成受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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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对基本知识点的重点阐述，保证学生掌握基础理论；　　通过对学术前沿问题的介绍，拓展
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　　通过对基本技能训练的指导，提高学生处理法建事务和应对司法考试
能力；　　通过课后作业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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